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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造委員會「彈性精簡的行政組織」研究分組

行政院組織改造的目標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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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委員代表：許宗力委員、施能傑委員、魏啟林委員

機關委員代表：林嘉誠委員

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一、緣起

行政院組織法的修正變革，是當前政府改造運動中較為迫切的一項議題。

為了突破制度改革的困境，讓延宕多時的修法工程得以早日完成，本會於民國九

十一年一月十四日舉行的第二次委員會議中，除了決議成立「彈性精簡的行政組

織」此一對應的議題研究分組外，更規劃安排了此項議題的政治時程，要求行政

院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將法案提請立法院審議。

如此緊湊的議程規劃，已充分體現了本會推動行政院組織改造的魄力與決

心。不過，要想成就這項艱鉅的改革大業，我們還需要提出清楚的理想願景、確

立明確的修法原則，才能夠引導、促成適切妥當的制度改革。基於這樣的省思，

本研究分組於今年一月十七日舉行的第一次分組會議中，決議以「提出有關行政

院組織改造之目標與原則的分組建議案」，作為我們初期的工作目標；本組並旋

即於一月二十日召開第二次分組會議，參酌行政院研考會所提供之《行政院組織

調整構想》，完成分組意見的研討與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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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根據分組會議結論以及分組委員的審訂意見，擬具本件分組建議案，依

序陳述行政院組織的現況、改革目標以及組織改造的規劃原則，敬供各位委員先

進參考。謹企盼這項分組建議案的提出，能夠協助本會衡平理想與現實，從而順

利完成合理調控行政院組織調整的階段性任務。

二、現況

我們相信，惟有對制度現況進行深刻的反省，我們才能夠「對症下藥」，提

出確切有效的改革方案。我們認為，目前行政院的組織架構及其運作，可以歸結

出以下五項重大的缺失；若要確實提升組織的效能，「組織改造」這項政策工具

就必須直接回應、處理這些問題。

（一）水平政府組織太多

由於過度強調「結構組織─功能」論的組織設計觀點，相信成立新組織是

解決公共問題的良藥，因此行政院所轄組織數量，一直不斷增長。整體而言，過

量的水平組織，往往超過行政院長的有效控制幅度，而且還增加了組織間的協調

成本，滋生過多的行政決策流程，並導致公務人力數量的不當成長。

（二）政策統合組織機制薄弱

由於水平組織太多，再加上整合機制不足，所以行政院本身往往難以有效

扮演政策統合和治理角色。在行政院長之宏觀政策理念難以推動的情況下，由常

任文官主導的業務組織時常推行囿於本位觀點的政策，其結果亦使得民主政治的

政策責任精神難以體現。

（三）組織未能適切對應政府核心職能的轉變

中央政府的核心職能應該隨著國內和國際環境的發展而變遷，其組織建制

亦應該適時地回應這種功能的轉變而有所調整。可是我們發現目前行政院的組織

設計，並未能適切對應中央政府核心職能的轉變。例如，面對台灣長期的外交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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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及日益深遠的全球化效應，我們並沒有建構有創意的、可以發揮領導整合功

能的政策組織；又例如在影響全民日趨重大的社會安全政策領域中，我們也缺乏

有力的專責政策組織，以至於無法有遠見地規劃、統籌相關的制度與政策。中央

政府的核心職能與組織設計既未與時俱轉，地方政府或民間社會的活力當然難以

施展，結果使得目前中央政府面臨到過度負荷的施政困境。

（四）合議制組織過多，混淆部與會的功能分際

政府的政策主管組織應該重視領導效率，所以首長制是較佳的組織模式；

至於合議制的模式則適合用於規劃與協調性質的工作，並不適於承擔太多執行性

業務。行政院目前有許多的委員會，其原初或許是希望透過合議制來集思廣益並

做好政策協調，但是實際運作上卻已變成負責執行業務的組織，混淆了部與會的

功能分際。

（五）獨立機關的設計原理不彰

獨立機關不是行政組織的常態，但對某些特殊的公共事務而言，卻是應該

採取的組織模式。不論基於何種理由設置，該等組織都必須獨立於行政權最高首

長的指揮領導，所以並不是所謂內閣團隊的一環，也無所謂組織層級高低的問題

。由於對獨立機關的設計原理缺乏深刻的理解，所以現行制度下的獨立機關仍與

政治領導間存有不適當的連結與互動，並未能確實貫徹該類組織應有的專業性與

去政治性。

三、目標

在反省了制度現況的弊病缺失後，我們接著還必須建立清楚的改革目標，據

以引導、開展有系統的改革措施，並控管、驗證制度改革的成效。我們認為，一

個周延完整的行政院組織改造方案，必須力圖謀求以下五項改革目標的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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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透過這種多管齊下的組織改造，我們才能夠切實導正現行制度的缺失，進

而促成行政院組織效能的全面升級。

（一）規模精簡化

行政院的任務職掌，應該順應「分權」與「解除管制」的時代潮流而實施縮

減，讓地方政府與民間社會能有更多施展活力的空間；行政院肥大的組織規模，

也必須相應地進行大幅精簡，將機關總數控制在組織的最適規模，才能有效提升

行政院施政的效能表現。

（二）建制合理化

行政院的組織建制，起碼必須具備一定的形式合理性，不可偏離、混淆組織

建制的基本原理。中央二級機關（部會）的設置以及組織模式（部、委員會、獨

立管制機關、特殊法人、幕僚機關等）的選擇，都應該要根據客觀合理的標準做

通案決定，以避免個案決定的過度政治考量。

（三）強化政策的領導與統合

行政院本部的組織應在政策之規劃與協調上為行政院長提供充分的支援，讓

行政院長可以有效貫徹、落實其施政理念，而不致受到部會本位主義的牽絆。

（四）落實業務與組織的合理劃分

組織與業務的編配劃分，必須在專業分工與事權整合間求取適當的平衡，否

則就算沒有疊床架屋、推諉卸責的問題，也將耗費過多的行政成本在組織間的協

調工作。行政院應該根據行政效能的考量，對所屬一級機關進行組織調整〈亦即

運用組織合併、裁徹等方式〉，力求業務與組織的合理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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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彈性化

行政院所屬一級機關的設置原則上固然應該由法律加以規定，但是組織法制

仍應為特殊情事的組織需求預留彈性；有關行政院的內部組織更應完全授權行政

院自行規劃設置，配合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之規劃，具體落實「組織鬆

綁」之憲法增修條文的規範意旨。

四、原則

在五項改革目標下，我們嘗試再進一步推導出行政院組織改造的規劃原則。

比起抽象的目標設定，這些基本原則將更為具體明確，也更具可操作性。我們期

望這些原則的提出，能夠推促政策規劃的理性思辯，讓專業的考量與改革的理想

儘可能地獲得伸張。

【規模精簡化】：

（一） 行政院的組織設置，應該立基於對政府與民間之角色定位的

反省；應由民間主導進行的公共事務，就不應設置部會處理。

（二） 行政院的組織設置，應該立基於對中央與地方之任務分工的

反省；應由地方政府主導進行的公共事務，就不應設置部會處

理。

（三） 行政院所屬一級機關總數，應該儘量控制在20個以下(不含獨

立管制委員會)，以減少溝通協調的成本、確保規模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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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合理化】：

（四） 行政院所轄一級機關的建制，原則上應該符合以下條件：

(1)所要處理的公共事務涉及重要的政策決定。

(2)業務影響範圍顯著及於廣泛的公共福祉。

(3)預算規模達到一定標準。

（五） 行政院所轄一級機關，應以首長制為建制常態，只有在特別

需要協調、反映社會多元價值的事務領域，才需例外採行合議

制；為了避免委員會的合議流於形式，委員人數並應有適當限

制。

（六） 公共事務具有下列性質者，應設置獨立管制機關處理：

(1)所需決策應儘可能專業化與去政治化者。

(2)所需決策特別需要顧及政治與社會之多元價值者。

(3)需要行政機關發揮準司法性功能者。

（七） 獨立管制機關之組成與運作，應與行政院所轄一般業務機關

有相當之區隔，並且不得參與內閣之政務運作，以確保其專業

性與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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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為節約資源、減少人力配置，得考慮設置獨立管制機關之聯

席委員會或「獨立委員會事務部」，統籌辦理各獨立管制機關

之行政支援作業；聯席委員會主席或事務部部長由各獨立管制

機關之首長或主委輪職。

（九） 機關業務具有下列情事者，應改制為特殊法人：

(1)具有管制功能或強制性色彩之公共服務，適於實施企業化之經

營管理，而需要鬆綁人事與會計制度之限制者。

(2)公共服務應有相當之自主性並且應去政治化者。

(3)適合民營化或引進更多民間社會機制之公共服務，在尚未民營

化或去行政機關化前有必要進行過渡性安排者。

（十） 僅負責政策規劃、政策協調、政策評估或經費資源配置之組

織，應配置於行政院本部，列為政策幕僚機關；政策幕僚機關

不應建制為一級機關。

【強化政策的領導與統合】：

（十一）行政院本部應籌設完備、多元的政策幕僚機關，以強化行政

院長之政務領導與政策統合；政策幕僚機關之編成並應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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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職位法，由政務人員主導政策之規劃分析，避免常任文

官化。

【落實業務與組織的合理劃分】：

（十二）各機關之主要職掌，應該劃分清楚、避免重複，力求權責分

明。

（十三）在合理的範圍內應集中事權，以免分散決策，造成無效率的

作業。

（十四）既存機關間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應進行合併：

(1) 主要業務間需要高度互動者。

(2) 業務所需專業領域較近似者。

(3) 業務具上下游性質，合併有利於整體規劃者。

(4) 業務之整併有利於政府整體財政規劃者。

(5) 主要業務互補，而整併無其他不利因素者。

（十五）現存機關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進行裁撤：

(1) 階段性任務已完成或政策已改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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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或功能明顯與他機關重疊或已萎縮者。

(3) 職掌應以委託、委任或交由民間辦理較符合經濟效益者。

(4) 經評估績效不佳應予裁併者。

(5) 業務已調整或移撥其他機關或單位者。

【組織彈性化】：

（十六）族群權益與文化特別凸顯之組織，基於當前促進族群團結之

特別需要，其設置不受到原則(四)之限制，但應在原則(四)

之指導下，定期檢討。

（十七）為因應重大特殊事務或新興事務，應於行政院組織法或中央

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中，授權行政院得以「暫行性組織規程

」設立2~3個臨時性、權宜性的特別部會，不受原則（四）

之限制；該等暫行性組織規程必須內含明確之日落條款或類

似機制，以免權宜建制常態化。

（十八）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組織之內部單位與機關，應配合「中央

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之規劃，適度尊重行政部門之自

主組織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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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行政院所屬各部會組織，應定期作業務與人力之檢討，不斷

致力於組織之精簡。

（二十）行政院組織之精簡，應設日出條款，並充分保障公務員之權

益。


